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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63194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制定本细

则。 第二条 义务教育法第四条所称适龄儿童、少年，是指依

法应当入学至受完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年龄阶段的儿童、少

年。 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和年限，以及

因缓学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延长的在校年龄，由省级人民政

府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和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盲、聋哑

、弱智儿童和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和在校年龄可适

当放宽。 第三条 实施义务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负责，按省、县、乡分级管理。 各级教育主管部

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负责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

内实施义务教育的工作。 第四条 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行九年

制义务教育。 第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城市以市或者市辖区为

单位组织进行；农村以县为单位组织进行，并落实到乡（镇

）。 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组织实施义务教育的行政区划

单位，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第六条 承担实施义务教育任务

的学校为：地方人民政府设置或者批准设置的全日制小学，

全日制普通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初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各种形式的简易小学或者教学点（班或者组），盲童学校

，聋哑学校，弱智儿童辅读学校（班），工读学校等。 文艺

、体育和特种工艺等单位，应当保证招收的适龄儿童、少年



接受义务教育。上述单位自行实施义务教育教学工作，需经

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章 实施步骤 第七条 实施

九年制义务教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施初等

义务教育；第二阶段，在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实施初

级中等义务教育。初等教育达到义务教育法规定要求的，可

直接实施初级中等义务教育。 第八条 实施义务教育，应当具

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与适龄儿童、少年数量相适应的校

舍及其他基本教学设施； （二）具有按编制标准配备的教师

和符合义务教育法规定要求的师资来源； （三）具有一定的

经济能力，能够按照规定标准逐步配置教学仪器、图书资料

和文娱、体育、卫生器材。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办学单

位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改善实施义务教育的条件。 第九

条 直接实施初等义务教育有困难、需要分两步实施的，由设

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报告，报省级人民政府决定

或者依照地方性法规规定办理。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努

力在本世纪末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应当基

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或者初级中等义务教育。 省级人民政府

应当制定义务教育实施规划，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完

成规划期限和措施等。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划制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具体方案。 第三

章 就 学 第十一条 当地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实施义务

教育的学校至迟在新学年始业前十五天，将应当接受义务教

育的儿童、少年的入学通知发给其父母或者其他监人。 适龄

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按照通知要求送子女

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 第十二条 适龄儿童、少年需免学、

缓学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教



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因身体原因申请免学、

缓学的，应当附具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的

证明。 缓学期满仍不能就学的，应当重新提出缓学申请。 第

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送其适龄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

人入学的，以及其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子女或者其他被

监护人辍学的，在城市由市或者市辖区人民政府及其教育主

管部门，在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使其送子女或

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 第十四条 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

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

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

申请借读。 借读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以

其户籍所在地的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对受完规定年限义务教

育的儿童、少年，由学校发给完成义务教育的证书。完成义

务教育证书的格式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受完当地

规定年限义务教育获得的毕业证书或者结业证书，可视为完

成义务教育的证书。 第十六条 适龄儿童、少年因学业成绩优

异而提前达到与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相应的初等教育或者初级

中等教育毕业程度的，视为完成义务教育。 第十七条 实施义

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收取杂费的标准和具体办法，由

省级教育、物价、财政部门提出方案，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已规定免收杂费的，其规定可以继续执行。 对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应当酌情减免杂费。 其他行政机关和学校不得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制定收费的项目及标准；不得向学生

乱收费用。 第十八条 依照义务教育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享受

助学金的贫困学生是指：初级中等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困难地区、边



远地区的小学及其他寄宿小学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实行

助学金制度的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章 教育

教学 第十九条 实施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 第二十条 实施义务教育

的学校必须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指导性教学计划

、教学大纲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教学计划，进行教育

教学活动。 第二十一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选用经国务

院教育主管部门审定或者其授权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审定的

教科书。非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使用。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

外。 第二十二条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应当适

应全体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 学校和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体

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品行有缺陷

、学习有困难的儿童、少年应当给予帮助，不得歧视。 第二

十三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学

生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教育

和职业预备教育或者劳动技艺教育。 第二十四条 实施义务教

育的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中，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

的普通话。 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应当使用普通话

。 第二十五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按照义务教育法及其他有关

法律规定组织实施本地区的义务教育。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

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由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有关法律决定。 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

文字教学的学校，应当在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开设汉语文课

程，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前开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